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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 

衛生福利部 113年 3月 15日衛部顧字第 1131960464號公告，並自即日生效 

壹、 應記載事項 

一、 服務處所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以下稱長照機構)服務處所位於

_____縣（市）____鄉（鎮、市、區）_____路(街)___段

__巷__弄__號__樓(房型__人房)，依第三點所定服務項目

及內容提供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 

二、 契約期間 

(一) 本契約期間自簽訂之日起至__年__月__日為止；未載

明契約期限者，視為不定期契約。 

(二) 本契約及附件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經簽約者攜回

__日審閱(至少三日審閱期)。但必要時，應給予即時

或合理之審閱期間（簽約者簽名____）。 

三、 服務項目及內容 

長照機構提供使用者長期照顧服務法（以下稱長服

法）第十二條之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或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三款之喘息服務，其項目如下： 

□(一)方案一：長照機構提供政府補助之服務(如各縣市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核定之照顧計畫)；其收費標

準，依據「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以下

稱長照給付辦法)規定。 

□(二)方案二：長照機構提供自費服務，應載明其服務項

目、數量及其他內容；其收費標準，由長照機構提

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依長服法第三十五條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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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前項方案一之使用者於接受主管機關再次評估後，

如依其結果致補助之額度與內容有變更者，契約雙方應變

更契約或其附件。 

四、 許可立案等相關資訊之揭示與提供 

長照機構應將設立許可證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

明文件、收費標準、服務項目、服務使用須知，與提供服

務所在地主管機關所設之陳情、申訴、調處及爭議處理機

制之資訊，揭示長照機構內明顯處所，並主動提供簽約者

及使用者參閱。 

五、 服務費用收取及繳納 

簽約者應繳納保證金、長期照顧費及其他費用，其數

額及繳費方式如下： 

(一) 服務費用： 

1.保證金(採方案二者)：簽約者應於訂立契約時，一

次繳足相當於____個月長期照顧費（最少一個月，

最高不得逾二個月）之保證金新臺幣______元予長

照機構，長照機構應以機構名義於金融機構設立專

戶儲存保證金，並將專戶影本交付簽約者收執。簽

約者欠繳長期照顧費或其他費用，長照機構得定

___日(不得少於七日)以上之期限通知簽約者繳

納，屆期仍不繳納者，長照機構得於保證金內扣

抵，其不足數仍應定相當期限通知簽約者補足。 

2.長期照顧費： 

□(1)方案一：按照顧計畫內照顧組合之項目及使

用頻率，在核定額度內每月使用之部分負擔

為新臺幣________元(依據使用者之福利身

分別)；超出核定額度之費用，依方案二收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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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案二：依第三點之服務項目及內容計算費

用，每月新臺幣______元。本款長期照顧

費，包括照顧費、膳食費、住宿費，但不含

應自行負擔費用。其計費數額及內容如下： 

① 身體照顧及日常照顧費：新臺幣______

元。應由長照機構提供照顧服務、專業照

顧、生活休閒及康樂之費用。 

② 膳食費： 

□一般膳食費：新臺幣______元，含每日

早、午、晚三餐及節慶加菜。 

□特殊配方：新臺幣______元，含每日所

需配方。 

③ 住宿費：新臺幣_____元。由長照機構提供

第一點所示之房型。 

3.其他費用：新臺幣______元。 

(二) 簽約者應於每月___日前繳納□前月□當月長期照顧

費及其他費用，長照機構於收到費用後應開立收據予

簽約者。 

前項長期照顧費及其他費用於服務提供過程有臨時增

減之情形，依實際增減結果收費。 

六、 服務費用調整 

(一) 定期契約 

1.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應依該辦法收

取，不得調整費用。  

2.非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長照機構調

整收費標準，應報長照機構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

關核定；長照機構於契約期限內調整收費標準，非

經簽約者同意，不得調整本契約所定之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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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定期契約 

1.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應依該辦法收

取，不得調整費用。 

2.非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長照機構調

整收費標準，應報長照機構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

關核定後通知簽約者；長照機構應於調整費用前二

個月通知簽約者，簽約者應於一個月內回復是否同

意。簽約者不同意調整收費或未依限表示同意者，

依第九點第二項第五款辦理。 

七、 禁止不正當利益行為 

長照機構及其提供服務之人員不得向簽約者、使用者

或其家屬有不當推銷、借貸、金錢、財物或利益往來之行

為。 

八、 緊急事故之處理 

長照機構應訂定急、重、傷病或其他緊急事故處理流

程，於雙方簽訂本契約時交付簽約者收執，並懸掛或張貼

於明顯處所。 

使用者接受服務發生急、重、傷病或其他緊急事故，

長照機構負有依前項處理流程之作為義務。 

長照機構違反前二項義務致使用者受有損害時，應負

賠償責任。簽約者受有其他損害，另得請求賠償。 

九、 長照機構提前終止契約 

簽約者訂立契約時，以詐術使長照機構誤信使用者符

合入住條件，或為其他虛偽之意思表示，使長照機構誤信

而有受損害之虞者，長照機構得終止契約；如因此造成長

照機構之損害，長照機構得請求簽約者賠償。 

使用者入住長照機構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長照機構

得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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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者失蹤逾二個月。 

(二) 健康狀況改變，致不符合入住條件。 

(三) 簽約者積欠第五點服務費用，經扣抵保證金後仍積欠

長期照顧費及其他費用達一個月之總額，經長照機構

____（最少一個月）催告，屆期仍未繳費。 

(四) 長照機構因簽約者或使用者之戶籍、住居所遷移變

更，或使用者之緊急聯絡人聯絡方式變更，無法即時

聯繫使用者入住情況，經長照機構於相當期限內三次

(每次期間不得少於二十日)書面聯繫，仍無法聯絡，

致生損害於長照機構。 

(五) 簽約者不同意依第六點第二款第二目規定調整收費或

未依限表示同意。 

使用者入住長照機構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長照機構

應先予制止，並採取必要之措施或處置且經相當時間，如

仍未改善時，亦得終止契約： 

(一) 簽約者、使用者或其家屬之性騷擾、言語重大侮辱或

其他不當行為，致長照機構提供服務人員之生命、身

體、自由、財產、人格等法益有受重大損害之虞。 

(二) 故意毀損長照機構之設備或物品，情節重大。 

(三) 違反長照機構使用設備規定，致妨礙公共安全或衛

生，情節重大。 

(四) 經常與其他使用者發生嚴重爭執或干擾他人，經長照

機構以換房或其他方式勸解仍未改善，致影響團體生

活。 

前項第一款使用者因障礙或疾病致不能辨識其行為

時，長照機構應優先通知簽約者或家屬送醫療單位採適當

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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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提前終止本契約，應

通知簽約者或依法應負照顧之人知悉，協助轉介安置其他

機構，必要時得請地方主管機關協助；使用者如有依法應

通報地方主管機關予以安置之情形，長照機構仍應對使用

者負照顧義務，待地方主管機關協助安置後，始得終止契

約。 

十、 簽約者提前終止契約 

簽約者應於一個月前通知長照機構終止契約，但有下

列情形者，得逕行通知終止契約： 

(一) 長照機構於訂立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簽約者

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 

(二) 長照機構提供服務之人員對簽約者、使用者或其家屬

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 

(三) 長照機構提供服務之人員或其他使用者罹患法定傳染

病，有傳染之虞。但長照機構已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之規定將該提供服務之人員或其他使用者送醫診治或

採取必要之隔離或防護措施者，不在此限。 

(四) 長照機構停業或解散前，未於二個月前通知簽約者。 

(五) 長照機構提供使用者居住或生活之處所，造成使用者

之安全或健康危害，或有危害之虞。 

簽約者或使用者因前項契約終止所致損害，得向長照

機構請求損害賠償。 

十一、 退費之處理 

契約終止時，長照機構應於契約終止當日起七個工

作日內，將簽約者依第五點已繳之長期照顧費及其他費

用，按契約終止後之日數比例退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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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終止時，長照機構應於契約終止當日起七個工

作日內，將簽約者所繳保證金扣除積欠費用後無息返

還。 

十二、 遷出長照機構及遺留物品之處理 

簽約者應於約定遷出日，協助使用者騰空遷出長照

機構。如未依限遷出者，長照機構得按遲延遷出日數向

簽約者請求相當於長期照顧費之損害賠償。 

使用者遷出機構後所遺留之物品，長照機構應妥為

保管，並應通知簽約者、使用者或其指定之人於接獲通

知____日以內(不得少於三十日)取回。屆期仍未取回

時，長照機構得妥適處理。 

前項通知方式，不限於紙本書面，另亦包含當事人

之文書、信函、電傳、電報或其他類似方式之通訊。 

十三、 遺體及遺物之處理 

使用者於契約存續期間死亡者，長照機構應立即通

知簽約者、緊急聯絡人、使用者之繼承人或家屬。 

前項受通知者應於受通知後十二小時內儘速領回使

用者之遺體；未領回前，長照機構得將遺體逕送殯儀館

暫厝。如無上述人等時，長照機構應報請使用者戶籍所

在地主管機關處理。但非病死或疑非病死者，長照機構

應即報警轉請檢察官相驗。 

簽約者、使用者之繼承人或家屬未依長照機構所定

期限處理遺物時，除雙方另有約定外，長照機構得依相

關法規適當處理。 

長照機構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理使用者遺體或

遺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得於保證金扣抵，如有不足，

長照機構得請求簽約者或使用者之繼承人償還。 

十四、 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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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及其提供服務之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

持有他人之秘密，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 

 

 

貳、不得記載事項 

一、 不得約定拋棄契約審閱權或其他權利。 

二、 不得約定服務費用超過長照機構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

核定之收費標準。 

三、 不得約定契約終止時長期照顧費及其他費用「以週計

費」、「未超過半個月以半個月計費」及「超過半個月以

全月計費」，或其他類似之收費方式。 

四、 不得約定於提供服務時使用者發生急、重、傷病或其他緊

急事故情事，長照機構無須負責之文字。 

五、 不得約定長照機構得收取應記載事項第五點所列項目以外

之服務費用，亦不得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 

六、 不得約定使用者遷出長照機構後所遺留之物品，長照機構

得逕為處理。 

七、 不得約定使用者於契約存續期間死亡者，其遺體及遺物得

依長照機構慣例處理。 

八、 不得約定扣抵保證金達一定比率時，長照機構不須定相當

期限通知補足保證金，即逕行終止契約。 

九、 不得約定免除或減輕長照機構及其人員之責任。 

十、 不得約定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平之事

項。 

十一、 不得約定廣告及口頭約定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亦不得約

定廣告僅供參考。 


